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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
任务
	任务分解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一、开展地震灾害隐患排查治理
	编制建筑工程抗震性能普查与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实施方案，开展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建立全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基础信息数据库。
	市地震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水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通信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各区政府

	2
	
	调查收集全市建（构）筑物、生命线系统、工业设施、农村民居等建筑结构基础数据。
	城镇住房、农村民居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地震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各区政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

	3
	
	
	商业建筑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商务局
	各区政府

	4
	
	
	文化、历史风貌建筑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文化和旅游局
	各区政府

	5
	
	
	学校建筑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教委
	各区政府

	6
	
	
	体育场馆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体育局
	各区政府

	7
	
	
	医疗卫生建筑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卫生健康委
	各区政府

	8
	
	
	工业企业建筑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区政府、园区管理机构

	9
	
	
	供排水及水利设施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水务局
	水务集团、各区政府

	10
	一、开展地震灾害隐患排查治理
	调查收集全市建（构）筑物、生命线系统、工业设施、农村民居等建筑结构基础数据。
	电力设施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国资委、市电力公司

	11
	
	
	通信设施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通信管理局
	基础电信企业

	12
	
	
	城市道路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城市管理委
	各区政府

	13
	
	
	公路（国省干道）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交通运输委
	各区政府

	14
	
	
	燃气、供热设施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城市管理委
	能源投资集团、各区政府

	15
	
	
	成品油、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等设施的基础数据调查。
	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委
	中石油天津分公司、中石化天津分公司、能源投资集团、各区政府

	16
	
	
	数据补充调查及实地核查。
	市地震局
	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17
	
	分类开展建筑工程结构抗震性能评价，实现全市地震灾害情景构建，进行地震灾害风险评价与隐患识别，摸清全市地震灾害隐患，提出对策建议。
	市地震局
	市应急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8
	一、开展地震灾害隐患排查治理
	结合市区棚户区改造行动计划等，对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存在抗震安全隐患的既有房屋建筑、生命线系统、工业设施等工程，组织进行抗震性能安全鉴定，分期分类进行加固或结合土地整理进行征收。结合《天津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加强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推进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地震局、各区政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通信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教委、市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农业农村委、基础电信企业、能源投资集团、中石油天津分公司、中石化天津分公司

	19
	
	在城乡规划编制中合理避让活动断层、古河道等不稳定地带，规避灾害风险。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地震局

	20
	
	推动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发展，分担和转移灾害风险。
	天津银保监局、市财政局
	市地震局

	21
	二、加强地震安全性评价与抗震设防要求管理
	建立地震安全性评价与抗震设防要求监管体系和公共服务工作流程。
	市地震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政务服务办

	22
	
	明确需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项目范围，实行项目清单年度筛查，组织开展重大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
	市地震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政务服务办

	23
	
	制定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出台技术规程与实施细则。
	市地震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24
	
	选取功能规划明确、存量土地规模合适的区域或产业园区，组织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各区政府、园区管理机构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地震局

	25
	三、夯实地震灾害防御基础
	持续开展河西务断裂、汉沽断裂、宝坻断裂、蓟县山前断裂、北大港断裂、潮白河断裂、茶淀断裂等7条主要活动断裂的探测和评价。
	地震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审批和资金安排。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26
	
	
	编制全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方案，开展断层探测，建设探测成果数据库。
	市地震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各区政府

	27
	
	推广活动断层探测成果在城乡规划、国土利用、新区建设和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选址与建设中的应用。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地震局

	28
	
	建设全市重大工程结构健康监测与诊断系统，在重大工程尤其是超大、超长、超高建筑工程开展结构实时振动与健康监测。
	市地震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城市管理委、市水务局、各区政府

	29
	四、强化地震应急准备和救援能力

	制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发布实施配套管理办法。
	市地震局、市应急局
	市人防办、市市场监管委

	30
	
	利用公园、广场、学校、体育场馆和人防工程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市应急局、市地震局
	市人防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政府

	31
	
	完善地震应急物资储备和调拨机制，建立实体储备与协议储备相结合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市应急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粮食和物资局、市商务局、市水务局

	32
	
	加强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作训管理，补充和更新专业救援装备，建设集专业教学培训、训练演练和装备维护保养于一体的综合救援训练基地。
	市应急局
	市地震局、市发展改革委

	33
	五、加快地震预警信息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研发地震超快速报系统，实现震后30秒快速发布地震信息，通过广播电台、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服务。
	市地震局、市科技局
	市委网信办、市文化和旅游局、海河传媒中心

	34
	
	在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预警信息发布终端示范点建设。
	市地震局
	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各区政府

	35
	
	有序推进在镇街、园区、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建设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终端。
	市地震局，各区政府、园区管理机构
	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36
	
	研发、推广自动化生产线和生命线工程的地震预警自动处置实用技术。
	市科技局、市地震局
	市交通运输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铁路办事处、能源投资集团、轨道交通集团

	37
	
	建设地震监测预警信息服务系统，与市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无缝对接。
	市地震局、市应急局
	市气象局

	38
	
	出台天津市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市地震局
	市司法局




